
1.严格按照财经纪律，办理现金收付和银行结算业务；严格

按照国家有关现金管理和银行结算制度，根据会计人员审核签章

的收付款凭证，办理款项收付。收付款后，应在收付凭证上签章，

并加盖“收讫”或“付讫”戮记。

2.严格遵守现金开支范围，不属于现金结算范围的不得用现

金收付；应按照东营市市级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要求，必须

使用公务卡结算项目。

3.严格按规定保管法人私章及相关票据。必须安全存放至保

险柜或加锁的抽屉里，不得随意摆放,不得外借，保管人不得擅

自将自己保管的印章交他人使用、保管，特殊情况需由他人临时

保管时，应履行代保管手续。

4.负责支票的购买、填写及空白支票的保管。空白支票必须

存放于保险柜内。支票使用需在支票领用登记表上逐一登记，支

票丢失应立即向开户银行办理挂失手续，同时向相关财务负责人

报告。

5.离开工作场所，须认真检查有关物品是否放好，并检查保

险柜的上锁等情况。

6.出纳人员因工作调动或其他原因调离出纳岗位的应按规

定办好交接手续。

7.按时完成上级和学校交办的其它工作。


